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株洲市城区供水价格调整听证会参加人
主要意见采纳情况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湖南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株洲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等相关政策规定，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5年2月14日上午在天台山庄五号楼三楼状元洲会场组织召开了株洲市城区供水价格调整听证会。与会19名听证会参加人对供水价格调整方案表示同意，对定价听证方案表示认可和理解，并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现将意见采纳情况说明如下：
一、采纳对听证方案建议中“多考虑学校等公益类单位的用水成本”的建议。
理由：根据《湖南省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明确“部队生活用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集体宿舍生活用水、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非营利性托幼机构生活用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按照居民生活类用水价格执行。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供水价格按照高于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价格，不超过居民生活用水第一、第二阶梯价格算术平均值执行。”定价听证方案是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政策制定的，同时充分考虑了用户承受能力，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明确将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非居民用户调整为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价格的1.1倍。
二、采纳对供水企业“进一步加大供水设施建设与维护保障力度，加快推进老旧管网改造升级，减少管网漏损”的建议。
理由：随着城市不断发展，供水企业应当有序推进供水项目建设，持续提升产能和水质安全保障能力。同时，供水企业应当加快推进老旧管网的改造升级，加强供水设施的日常维护和定期检修，确保供水设施安全可靠运行。
三、采纳对供水企业“加强成本控制”的建议。
理由：加强成本控制是供水企业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供水企业应当通过优化生产管理、加大技术改造创新、严控投融资成本以及增强人力资源效率等举措，在保障供水质量前提下实现成本精细管控。
四、采纳对供水企业“加大宣传力度，向公众清晰阐释水价上调原因，以及加强节约用水宣传力度”的建议。
理由：水价调整涉及民生，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引发公众质疑。供水企业应当通过公司官网、微信公众号、营业厅公示等多渠道公开调价政策，通过供水服务进社区等活动开展入户政策宣讲，加强节水宣传。
五、采纳对供水企业“畅通民意反馈渠道，确保困难群体声音能够及时得到反馈”的建议。
理由：困难群体对公共服务价格调整更为敏感，且信息获取渠道相对有限。株洲市发展改革委将通过株洲市发展改革委政务网向社会公布水价调整政策文件；统一政策解读口径，及时发布权威信息。供水企业应线上通过网站、小程序、水韵热线，线下通过窗口意见簿的方式畅通反馈渠道。
六、采纳对供水企业“设置从设计到实施集中服务的部门，提高服务效率”的建议。
理由：优化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供水企业作为民生要素保障单位，必须主动破解企业用水服务多头对接、流程冗长等痛点。供水企业应当进一步优化“一站式服务窗口”设置，整合设计、施工、验收等全流程，建立“用户评价、问题整改、效能提升”闭环机制，倒逼服务质量提升，切实降低企业用水成本与时间成本，以高效能服务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七、采纳对政府职能部门“希望加快小区的二次供水设备移交由供水企业管理和维护”的建议。
理由：行业主管部门正在就二次供水设施的管理依法依规出台相关政策，供水企业应按照政策及职能部门要求做好二次供水设施管理等相关工作。
八、不采纳对听证方案建议中“对低收入家庭的水费减免增加到每户每月12吨”的建议。
理由：2024年我市享受水费减免的低收入家庭年平均用水量为97吨左右。此次供水价格调整拟对低收入家庭的水费减免从每户每月8吨增加到每户每月10吨，符合该类人群实际用水需求。同时，经过对2024年低收入家庭全年用水总量排名前二十的用户进行测算，仅年用水总量排名前三的用户水费支出增加，其他用户均为减少。
九、不采纳“能够给予物业公司专项补贴或者税收优惠”的建议。
理由：物业服务属于市场化经营范畴，其成本支出应通过优化管理机制、提升服务效能等途径实现内部消化。当前物业公司可通过与业主协商调整物业服务费标准、运用智慧化管理降低人工成本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实施专项补贴或者税收优惠，没有相关政策支撑，也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
听证会参加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株洲市发展改革委已转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和供水企业，提请采取相应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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